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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士司機  (難以確定乘客登車的時間 )；  
 紅色小巴  (不同路線紅色小巴在同一小巴站等候
乘客 )；及  

 旅遊巴士  (窗子密封及停車位不足 )。  
 
 

2.  現附上資料摘要 A 及 B，就有關問題作出回應。  
 
 

          環境保護署署長  

      

    (李裕韜  代行 )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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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A 
 

新加坡、加拿大以及英國在實施規管  
停車熄匙法例的經驗和執法細節的資料  

 
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在新加坡、英國與及加拿大的一些地

區市已經實施了數年。管制及執法的細節述如下。  
 
新加坡  
 
2. 

3. 

4. 

5. 

                                                

停車熄匙的管制自 1999 年開始實施。法例載於附件 A。  
 
污染控制部的職員會在巡邏時執行停車熄匙的相關法

例，亦會跟進有關停車不熄匙投訴；如發現駕駛者停車後不熄

匙，會向駕駛者發出警告信及勸喻車主關掉引擎。首次違例者可

被罰款坡幣 2000 元 (約為港幣 11400 元)，其後每次被定罪可被罰
款坡幣 5000 元 (約為港幣 28500 元 )。執法人員只會在屢次勸喻無
效的情況下才對駕駛者採取執法行動。因此，截至 2007 年 12 月
初，並未有人因違反停車熄匙的規例而被檢控。  
 
 
加拿大  
 
截至 2005 年，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已經在 28 個省市實

施。這些省市雖然各有自己的法例，但它們大體上十分相似。多

倫多是最早引入相關法例的自治市，因此，我們參考了當地停車

熄匙的管制。   
 
多倫多規管停車熄匙的地方法則載於附件 B。執行地方法

則的職員除了跟進有關停車不熄匙的投訴外，亦會進行突擊執法

行動 1。執法人員在採取執法行動前會先發出警告。如警告無效，

執法人員可發出傳票，罰款加幣 130 元 (約為港幣 1015 元 )。這條
地方法則規定重犯者可被罰款高達加幣 5000 元 (約為港幣 38900

 
1 突擊執法行動通常維持一個星期或者一個週末，在進行前多會廣泛宣傳。多倫多市
每年進行兩次為期一週的突擊執法行動，分別在春天和秋天進行，旨在教育公眾停車

熄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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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在 2006 至 2007 年之間，執法人員向停車不熄匙的駕駛者共
發出了 1838 個警告、99 張定額罰款告票和 1 張傳票。  
 
 
英國  
 
6. 

7. 

停車熄匙的管制自 1988 年開始實施。所有的英國地區政
府均於 2002 年獲授權執行管制停車熄匙的法例。管制停車熄匙
的法例載於附件 C。地區政府會訓練和授權職員 (通常是交通督導
員 )進行執法工作。  
 
法例並沒有提供很多豁免，但執法者可按內部執法指引行

使斟酌權。停車不熄匙的駕駛者會收到 20 英鎊 (約為港幣 300 元 )
的定額罰款告票。直到目前為止，當局並未收到發出定額罰款告

票的報告。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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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新加坡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  
 

《環境污染管制 (車輛排放物 )規例》  
第 V 部    
第 21 條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車輛因交通情況以外的理由停止行駛
時，駕駛者必須關掉車輛引擎或附設於車輛或構成車輛部分

的機械。  
(2) 在附設於車輛或構成車輛部分的機械因故障或損壞而必須檢
查或運作的情況下，或在上述機械因某些輔助用途而必須運

作的情況下，第 (1)款的規定並不適用。  
(3) 任何人沒有遵行第 (1)款的規定，即屬犯罪。  
 
 

(Source : http://www.nea.gov.sg/cms/ld/legislation/EPMA_Reg_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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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多倫多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  
 

《附例第 673-1998 號》  
禁止車輛及船隻在停駛後長時間空轉引擎  
第 2 條  
(1) 任何人不得致使或准許車輛或船隻在停駛後 60 分鐘內空轉
引擎超過 3 分鐘。  

(2) 規定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a) 正在執勤  (包括進行培訓活動 )的警方、消防或救護的車輛
或船隻，但實質上為車輛或船隻的操作員方便而空轉引擎

者則除外。  
(b) 正在為緊急活動提供援助的車輛及船隻。  
(c) 由加拿大多倫多市政府或多倫多港專員營運並正為多倫多
群島  (包括多倫多島機場 ) 提供服務的渡輪。  

(d) 不是碇泊停放或縛在碼頭的船隻。  
(e) 正在用作基本用途的流動工作車。  
(f) 為進行維修或操作前準備而必須空轉引擎的車輛或船隻。  
(g) 有人留在車內看守車上物品的裝甲車或正在裝卸貨物的裝
甲車。  

(h) 車輛或船隻因駕駛者不能控制的緊急、交通、天氣情況或
機械問題而必須停駛。  

(i) 正用於巡遊、比賽或市議會批准的其他活動的車輛或船
隻。  

(j) 途經中途站或總站而正讓乘客登車或下車的公共車輛。  
(k) 途經中途停留點而停下的公共車輛，但實質上為車輛駕駛
者方便而空轉引擎者則除外。  

(l) 車輛正在運載的人士獲醫生書面證明，基於醫療理由，該
人乘車時車輛的溫度或濕度必須維持在一定幅度內。  

(m) 當車廂或船艙內的溫度：  
(i) 超過攝氏 27 度；或  

(ii) 低於攝氏 5 度。  

  
(資料來源：
http://www.toronto.ca/legdocs/bylaws/1998/law06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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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英國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  
 
《1986 年道路車輛 (建造及使用 )規例》  
第 98 條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當車輛停止行駛時，駕駛者必須為免
產生噪音，關掉附設於車輛或構成車輛部分的任何機械。  

(2) 第 (1)款的條文並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a) 車輛因交通情況而必須停止行駛；  
(b) 機械因故障或損壞而必須檢查或運作，或機械因駕駛車
輛以外的用途而必須運作；或  
(c) 車輛由車上設施產生的氣體驅動。  

 
(資料來源：《1986 年道路車輛 (建造及使用 )規例》；倫敦：皇家
文書局 ) 
 

 

《2002 年道路交通 (車輛排放物 )(定額罰款 )(英國 )規例》  
第 6 部   關掉引擎  
 
車輛停止行駛時關掉引擎  
第 12 條  
(1) 獲授權人如有合理因由相信車輛駕駛者正在觸犯停車時空
轉引擎的罪行，他在出示獲授權的證據後，可要求該駕駛者

關掉車輛引擎。  
(2) 任何人如不遵行第 (1)款的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
序定罪，可處標準罰款等級表不超過第 3 級的罰款。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停車時空轉引擎的罪行  
第 13 條  
獲授權人如認為車輛駕駛者觸犯了停車時空轉引擎的罪行，可根

據第 7 部向該駕駛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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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施行第 6 部提供資料  
第 14 條  
i.  獲授權人為執行本部的職能，可要求須符合第 12(1)條規定的
車輛的駕駛者向他披露  –  
(a) 姓名和地址；  
(b) 出生日期；及  
(c) 根據《車輛稅務及登記法案 1994[8]》登記的車主姓名  (如
果駕駛者在規定施行時不是車主 )。  

 
ii. 任何人如不遵行第 (1)款的要求提供資料，即屬犯罪，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可處標準罰款等級表不超過第 3 級的罰款。  

 

(資料來源：http://www.opsi.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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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B 
 

就議員關注的事項作書面回應  
 
建議豁免的理據  
 
因應氣溫提供豁免  
 
  在氣溫超過某一溫度時提供豁免的做法並不普遍。在加
拿大，部分省市 (如多倫多 )在氣溫超過攝氏 27 度提供豁免。另一
方面，一些省市，如大溫哥華地區和貴湖市，卻沒有提供這項豁

免。新加坡雖然比香港更炎熱和潮濕，但並沒有提供這項豁免。

英國規管停車熄匙的法例同樣沒有這項豁免。  
 
2. 我們不建議根據氣溫提供豁免，因為這項豁免雖然讓司

機和乘客在停車等候期間保持車廂空調運作，維持短暫舒適，卻

迫使四周正在忍受炎熱天氣的行人和店舖承受廢氣的滋擾和雙

重熱力之苦。此外，若果在香港作出類似的豁免安排，容許車輛

在氣溫超過攝氏 27 度時不用停車熄匙，則規管措施在每年大部
分時間均形同虛設。  
 
接受維修的車輛  
 
3. 多倫多規管停車熄匙的地方法則容許正被維修的車輛空

轉引擎。我們的建議並沒有作出相同的豁免，因為車輛應該在車

房內進行維修，而非路上。我們的建議旨在防止駕駛者在停車等

候時空轉引擎。  
 
裝備有渦輪增壓器的車輛  
 
4. 據我們理解，加拿大、英國、日本及新加坡的規管架構

均沒有就裝備有渦輪增壓器的車輛提供豁免。在這些國家之中，

只有加拿大的省市設有空轉引擎的寬限時間。不過，我們在制定

最終安排時，會充分考慮這類車輛的實際需要及參考生產商的建

議，決定是否提供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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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界營辦商可能難以遵守停車熄匙的規定  
 
需要開動引擎以維持若干輔助設備運作的車輛  
 
5. 建議已提出豁免，讓車輛空轉引擎以維持其他輔助設備

的運作 (為駕駛者和乘客舒適而提供空調者除外 )。  
 
的士司機  
 
6. 諮詢文件中的建議已考慮了乘客到達的士站的模式難以

估計的問題。為了避免在的士站內輪候乘客的的士頻密開動引

擎，影響營運及引致電池提早損壞，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建議豁免

的士站內首兩輛的士及在的士站內正向前駛動的車列中的所有

的士。我們在制定最終安排時，會考慮的士業界和其他所有在諮

詢期內收集到的意見。  
 
紅色小巴  
 
7. 就紅色小巴營辦商因為不同路線的紅色小巴可能在同一

紅色小巴站等候乘客，而難以遵守停車熄匙的規定，我們察悉部

分營辦商提議豁免紅色小巴站內每條路線的首兩輛紅色小巴。  
 
8. 根據運輸署提供的資料，紅色小巴站是設計予所有路線

的紅色小巴使用，並沒有「指明的紅色小巴路線」。由於沒有「指

明路線」，豁免站內「每條路線」的首兩輛紅色小巴有實際困難。

然而，我們會繼續研究紅色小巴營辦商對此事的關注，並會在制

定最終安排前，考慮所有在諮詢期收集到的意見。  
 
旅遊巴士  
9. 就旅遊巴士營辦商擔心旅遊巴士因裝有密封窗戶而難以

遵守停車熄匙的規定，部分公眾諮詢的回應者提出解決方法 -待所
有乘客齊集後才安排乘客上車。雖然各方意見分歧，但是我們在

制定最終安排時，會細心考慮所有收集到的意見，並從實際營運

需要和管制成效的角度衡量各種方案。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五月  


